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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浙江省政府关于对政府采购工作实行同步审计的要求，宁波市审计局对该市政府采购中心2003年度政府采购重

点项目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显示，宁波市采购中心2003年集中采购135批次，采购总金额23257.05万元。按采购方式

分，公开招标采购仅38批次，占28.15%，而询价、单一来源采购有76批次，占56.29%；按采购金额分，公开招标采购金

额8738.32万元，占37.57%，而询价、单一来源采购金额13370.19万元，占57.49%。

  政府采购的采购方式不同，产生的效益也不一样。从宁波市审计局对10家供应商问卷调查结果来看，采用公开招标

采购方式采购汽车、计算机网络设备、办公自动化等项目，平均市价节约率可达15.31％，而采用询价、单一来源采购方

式，平均市价节约率只有2.23％。 

  由此可见，政府采购方式中采用公开招标采购方式是最能体现政府采购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也是提高政府采

购效益的较好方式。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采购方式的比例高低，直接影响到政府采购的经济效益，并进而关系到公共

财政支出的使用效果。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也明确规定，公开招标应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 

  对此，宁波市审计机关还建议：一、政府采购办应严格政府采购方式的审批程序，加强公开招标采购方式的刚性。

二、进一步加大对政府采购工作的宣传，在采购人中全面推广政府采购制度，提高对政府采购的认知度。三、严格实施

宁波市政府采购目录所列项目在限额标准以上的采购项目必须公开招标的规定。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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